
1

关于审定《永泰智慧信息产业园 B-03、B-04

地块控规调整论证报告》公示稿

一、调整主要内容

1.调整范围：本次地块规划调整论证的具体范围为：原控规

B-03-01、B-03-02、B-04-01、B-04-02 地块。西至次干路台口

四路，北至山体等高线，东至台口七路，南至台口二路，总调整

范围：11.72 公顷。

2.调整主要内容

（1）用地布局调整：优化调整 B-04-01 及 B-04-02 地块划

分，将 B-04-02 地块由二类工业用地（M2）调整为二类住宅用地

（R21），同时为保证居住用地品质及环境要求，B-04-02 地块（住

宅用地）北侧设置防护绿地（宽 10 米）；根据产业园实际建设需

要将 B-03-01 和 B-03-02 地块合并为 B-03 地块。

（2）用地面积调整：二类工业用地减少 2.49 公顷，二类住

宅用地增加 2.01 公顷，防护绿地增加 0.4 公顷，道路用地增加

0.08 公顷（台口二路施工线型调整，增加人行道）。

（3）控制指标调整：原控规工业用地指标均为：容积率≤

1.5，建筑密度≥40%，绿地率≤20%，建筑高度≤25 米。调整后

B-03 地块（M2）用地面积为 71448 平方米，B-04-01 地块（M2）

用地面积为 12566 平方米，工业用地控制指标均为：1.1≤容积

率≤2.0，建筑系数＞40%，15%≤绿地率≤20%，建筑高度≤25

米；调整后的 B-04-02 地块为二类住宅用地（R21），用地面积为

20095 平方米，1.0≤容积率≤3.0，建筑密度≤20%，绿地率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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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%，建筑高度≤80 米。

二、控规调整论证结论

本项目地块控规调整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要求，有助

于完善园区住房供应体系，能够优化园区整体土地资源配置，有

效解决园区员工住房困难，补齐产业园区在住房供给上的缺口，

同时进一步提高园区对高端科研人才的吸引力，属于能够园区民

生保障类建设项目；能够进一步促进园区的发展建设，促进园区

产业集聚发展，有效提高我县城市建设综合效益。因此对本项目

地块控规进行调整是必要且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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